附件2：

借考申请表

	课程名称、工种类别
	借考人数

	电子
	

	电工
	

	机械
	车工
	

	
	钳工
	

	
	铣工
	

	
	数控车工
	

	化学
	

	会计
	

	旅游
	导游与旅行社管理
	

	
	客房实务一中式铺床
	

	
	客房实务一西式铺床
	

	
	餐饮服务（中餐）
	

	
	餐饮服务（西餐）
	

	
	美容美发与形象设计
	

	美术基础
	

	音乐综合
	音乐基本素质＋声乐
	

	
	音乐基本素质＋器乐
	

	
	音乐基本素质＋舞蹈
	

	教育基础综合
	美术
	

	
	声乐
	

	
	舞蹈
	

	
	钢琴
	

	生物技术基础
	

	体育
	

	合计
	

	考生所在地市招生考试部门

填表人：

联系电话：

                    （盖章）
	借考地市招生考试部门意见：

（盖章）


注：1.考生所在地市招生考试部门将该表交至借考地市招生考试部门加盖意见后，由借考地市于11月6日前交我院作为数据处理的依据；

2.考生所在市招生考试部门应将本市借考考生的相关费用在考前交至借考地市招生考试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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